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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DFA 042.1—2024 

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的规定起草。 

T/SDFA 042《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技术规范》分为如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体要求 

——第 2 部分：产品标准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 

——第 4 部分：编制说明 

本文件为 T/SDFA 042 的第 1 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饲料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会荣、李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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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体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的一般要求、标准制定、标准公开、标准评估和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的制定、公开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T/SDFA 042.2  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产品标准 

    T/SDFA 042.3  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试验方法 

    T/SDFA 042.4  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技术规范  第 4 部分：编制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4.1  企业标准化工作应当坚持企业主体、创新驱动、质量提升的原则。 

4.2  企业应当贯彻执行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标准化工作制度，配备标准化工作人员，开

展标准化宣传培训，提升标准化工作能力，持续推动和改进企业标准的制定、实施和评估。 

4.3  强制性标准企业必须执行，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执行。 

4.4  产品企业标准的制定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质量效益和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5  标准制定 

5.1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相关标准或者相关标准不适用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 

5.1.1  企业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产品企业标准，国家鼓励企业整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源，联合制

定产品企业标准。国家鼓励企业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产品企业标准。  

5.1.2  饲料添加剂产品逐渐发布为 GB 7300 系列等国家强制性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的规定，生产相关饲料添加剂产品的企业必须执行。 

5.2  产品企业标准制定的程序，一般包括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评估和废止。  

5.3  制定产品企业标准，需要参考或者引用有关标准、文献和资料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知识产权的有

关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对标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参考或者引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

应当符合版权的有关规定。 

5.4  产品企业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应当给出明确的试验方法。 

5.4.1  试验方法应当优先引用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上述标准不适用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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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没有相应试验方法标准的，企业应当自行制定。制定的试验方法应当科学合理、准确可靠。必要

时应当进行实验验证。  

5.5  产品企业标准应当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则进行编号，依次由企业标准代号、企业隶属行政区域代号、

企业代号、顺序号、年份号组成。  

5.6  产品企业标准应当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员签字后，以企业的名义发布实施。 

5.7  产品标准编写见 T/SDFA 042.2，试验方法编写见 T/SDFA 042.3，编制说明编写见 T/SDFA 042.4。 

6  标准公开 

6.1  国家实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企业应当公开其提供产品所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

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6.2  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或者联合标准的，应当在销售前完成产品企业标准信息的自我声明公开。产品企

业标准发生变化或者经评估需要修订、换版或废止时，应当及时对自我声明公开的内容进行更新。企业办

理注销登记后，应当对有关产品企业标准予以废止。  

6.3  产品企业标准应当公开其编号、名称、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及对应的试验方法。企业公开的功能指

标和性能指标的项目少于或者低于相应国家或行业推荐性标准的，应当予以明示或说明。  

6.4  产品企业标准应当通过国家统一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及时进行自我声明公开。通过其他

渠道进行自我声明公开的，应当在国家统一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明示公开渠道，并确保自我声明

公开的信息可获取、可追溯和防篡改。  

7  标准评估 

7.1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的，应当及时对其制定的相关产品企业标准开展评估。  

7.2  评估工作应有企业的研发、技术、品管、生产、采购、销售等相关部门的人员参加，必要时可以邀请

科研、教学、检测、协会等有关方面的专家。评估结果一般分为继续有效、修订、换版和废止。 

7.3  修订是对产品企业标准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或试验方法，进行微小的改动或变动。这种修订可以

不改变产品企业标准的编号，但应当编制产品企业标准修改单。修改单的编写见附录A。 

7.4  换版是对产品企业标准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或试验方法，进行大量的改动或变动。这种修订至少

应当改变产品企业标准编号中的年份号。 

7.5  产品企业标准的修订、换版，应当和首次批准、发布一样，由企业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在国家统一

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自我声明公开。 

8  追溯方法 

8.1  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产品企业标准的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发布、公开、评估、废止等记

录（包括电子记录）。 

8.2  记录的保存期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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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产品企业标准修改单的编写 

A.1  当产品企业标准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或试验方法，进行微小的改动或变动时，应编写修改单。 

A.2  当修改次数较多时，应按照顺序编列“第 1 号修改单”、“第 2 号修改单”、“第 3 号修改单”等。 

A.3  所有修改单应与产品企业标准文本一起使用。必要时，可以将历次修改单的内容，在产品企业标

准中予以替代，编辑成新的文本，以方便现场使用。 

A.4  所有修改单及有关记录，一并归档，长期保存。 

示例： 

Q/370102 JNZY 002-2022《畜禽配合饲料》第 1 号修改单 

 

针对标准文本中涉及“理化指标”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1.  将 3.4.1“水分 14%±1%”，修改为“水分 13%±1.5%”。 

2.  在 3.4.2 表 1“肉大鸭配合饲料 549F”中，增加“粗脂肪≤6.5%”。 

3.  将 3.4.2 表 1 中“大猪配合饲料 9400 粗蛋白质≥12%”，修改为“大猪配合饲料 9400 粗蛋白质 11%～13%”。 

4.  删除 1.3.4.2 表 1 中所有“兔”、“母兔配合饲料、幼兔配合饲料、成兔配合饲料”及其相关内容。 

5.  6.5“判定规则”中增加“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照 GB/T 18823 的规定执行”，并在“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增加“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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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4年第83号《企业标准化促进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37667
新图章


